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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说法
上地铁前拥堵在车门口，七旬老人与下车乘客相撞受伤

到底谁该担责？

身份证意外遗失，本以为挂失后就没有问
题，谁知竟惹上了麻烦。近期，上海市宝山区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上海宝山法院）审结了一起因身
份证遗失引发的姓名权纠纷案件，身份证遗失多
年后，发现自己竟被冒名登记为某公司监事，且
该公司存在严重税收违法行为，已被吊销营业执
照。面对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追究公司姓名权侵
权责任？
2017年，傅女士的身份证意外遗失，发现后

她立即在属地公安机关报案挂失。
本以为身份证挂失后就不再会被盗用、冒

用，然而多年后，经客户提醒，她才得知自己的名
字竟被登记为上海某公司监事。实际上，傅女士
从未在这家公司任职，甚至没有来过上海。而这
家公司也已经因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500 余
份、累计金额 5000 余万元等严重税收违法行
为，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得知情况后，傅女士立即向公司所在地的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该公司的监事备案登记，
并提交了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证件遗失证明、询
问笔录等证据。
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该公司系采取提交虚

假材料的欺骗手段取得公司监事的备案，傅女士
对该公司的设立、变更、备案、经营均不知情，且
未从事过该公司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对备案为
该公司监事也未予以任何形式的事后追认，据此
出具《撤销监事备案决定书》，撤销了该公司监
事的备案。
傅女士认为，该公司冒用自己的姓名登记为

监事，给自己的名誉造成了严重损失。唐先生作
为该公司的独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而唐先生却表示，其并未实际参与该公

司的经营，只是把身份证件出借给朋友用于
注册公司，至于公司的注册和经营情况其一概
不知。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自然人享有姓名

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盗用、冒用等方式侵
害他人姓名权。该公司在未取得傅女士同意的情
况下擅自将其姓名备案登记为公司监事，属于冒
用他人姓名的行为，侵犯了傅女士的姓名权，需
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该公司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唐先生作为

独资股东，未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应

当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终，综合考虑撤
销备案登记产生的交通成本，以及案涉侵权行为
方式、影响范围和程度等因素，人民法院判决由
该公司和唐先生连带赔偿傅女士精神损害抚慰

金、交通费等各类费用。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案件

现已生效。
（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当“先下后上”原则遇到享有上、下车优先权
的特殊群体，到底该以谁为准？近日，上海市三中
院二审审结了这起案件。

突发不幸：
七旬老人在地铁门口摔倒受伤

两年前，一场因未遵循“先下后上”而生的
事故，在上海轨道交通八号线西藏南路站发生。
事发当天中午，刚满七十岁不久的老丁和家

人一起，在西藏南路站等候地铁八号线。候车时，
老丁并未站在地面规划的候车区内，而是站在了
地面规划的下车区域内。
地铁到达后，老丁随同其他乘客，在未等车

内乘客全部下车的情况下，走入了车厢内。彼时，
车门处正处于拥堵状态。正欲下车的年轻姑娘小
袁，与老丁撞了个正着。老丁因碰撞摔倒，右腿受
伤。
经医院诊断，老丁股粗隆间骨折（右）。司法

鉴定结果显示，老丁右腿经手术治疗后遗留右髋
关节功能障碍，构成十级伤残。

争议焦点：
谁该为老丁的伤情负责？

事发后，老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袁赔
偿其医疗费、残疾人赔偿金等共计约 28万元。
本案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事发时监控，老

丁在候车时，并未站在规划的上客等候区域。地
铁到站后，老丁拥堵在车厢口，未遵守“先下后
上”的乘车规则，存在过错。
同时，小袁在下车时，未谨慎观察周围状况，

也存在过错。地铁公司在候车区设置了明显的提
示，在老丁受伤后第一时间提供了救助，已尽到
了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过错。
综合以上判断，一审法院判令老丁对其伤情

承担主要责任，小袁对老丁的伤情承担 30%的
赔偿责任。
一审宣判后，老丁不服，向上海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老丁认为，根据《上海市轨
道交通乘客守则》第六条的相关规定：老、幼、
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优先上、下车。本案中，小
袁并未遵此规定，应对此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此外，老丁认为，地铁公司在乘客上、下车期
间未及时疏导人流，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
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
老人为事故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经审理，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作
为在地铁附近居住，有长期搭乘地铁出行经历的
市民，老丁对地铁站台划分有上车区域和下车区
域应当有所了解。地铁和车厢中滚动播放的安全
视频，更是反复提醒乘客需在正确区域候车，防
止上下车对冲的发生。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事发时并非地铁

运行的高峰时段，上下车人流十分有限，并不拥
挤，车门附近仅有四五名乘客在上车或下车。但
从涉案视频可以看出，事发时，等候上车的乘客
均拥堵于车门正中的下车区域，完全堵塞了下车

乘客的下车通道，放任自身置身于对冲人流的危
险区域，这其中也包括已经年老体弱的老丁。
从当时的视频来看，小袁正面及左右两侧均

有乘客未遵循“先下后上”原则争先上车，与欲
下车的小袁形成对冲。此时的上车乘客中，有一
名原先站立于老丁身后的灰衣乘客挤过上诉人
抢先上车，不可避免地对小袁的观察视角造成遮
挡。
此时，步履踉跄的老丁，在对冲人流裹挟下

被推挤到车门左侧。刚从抢先上车的乘客中突围
下车的小袁，应当是没有及时注意到老丁，与上
诉人交汇时发生擦碰，带倒了老丁，造成事故。
因此，涉案事故发生的原因，既有小袁下车

时疏于观察周围环境使然，也有老丁自身忽视站
台地面区域设置，放任自身站立在上下车人流对
冲区域所致。两相对照，上海三中院认为，老丁对
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应当高于小袁。
至于老丁提出的，小袁应避让老丁后再下车

或从其他车门下车，是明显地苛责他人，却放松
了对自身安全注意义务的行为，有违法理人情。
同时，法院指出，地铁公司已通过合理的站

台区域划分与各项倡导、宣教措施，尽可能地避
免因人流对冲而造成意外伤害。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面对众多不确定的个体，其责任系一
对多的责任，一般不应高于本人对自身安全的注
意义务。
过度要求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责任，既不利

于合理、理性的社会公共秩序与营商环境的建
立，还可能造成个人降低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
务，反向助长事故的发生。因此，一审法院未判令
地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审予以认同。
最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令，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即老丁需为自身损失承担主要
责任，小袁承担 30%赔偿责任，共计需赔偿老丁
7万余元。

晨报记者 张益维

上海宝山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马腾表示，个
人信息一旦泄露， 存在被不法分子用于注册公
司、办理贷款等风险。为帮助大家有效保护个人
信息不受侵犯，法官提出以下建议：

预防该类案件发生， 事前防范是关键。平
日里需妥善保管身份证 、 护照等重要证件原
件，不随意授权 APP 获取个人信息的权限，不在
不明链接或可疑平台上填写、 泄露重要的个人
信息。

若个人信息不慎暴露也不要惊慌：尽快阻断
信息的继续泄露。例如证件丢失后立即前往属地
公安机关报案挂失；面对银行卡、手机卡丢失等
情形， 可及时与相关机构申请采取账号挂失、账

号冻结、密码修改等措施。
主动核查个人信息是否已被侵犯。个人可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电子营业执照”
微信小程序等平台，查询自己的信息是否被冒充
盗用。

善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受害者应当注意收
集有关凭证，明确行为人，必要时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对于非法侵
害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法院将依法查明事实，
公正审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陆艺楷

女子丢了身份证被冒名登记为涉违法公司的监事，怎么办？

个人信息不慎暴露怎么办？
法官说法


